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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江坪分局2024年度共3个项目支出，上级补助办案业务经费、上级补助装备经费、辅警经费。
2、项目立项、资金申报的依据：
（1）、上级补助装备经费依据为《财政部关于印发<政法经费分类保障办法(试行)>的通知和省级政法转移支付资金相关管理办法》，主要用于公安信息化建设及装备采购；
（2）上级补助办案业务经费的依据为《财政部关于印发<政法经费分类保障办法(试行)>的通知和省级政法转移支付资金相关管理办法》，主要用于办案和相关公安业务支出
（3）、辅警经费的立项依据为《湖南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主要用于辅警日常工资的发放、社会保障缴费及服装费支出。
3、根据专项资金管理的要求，我局制定了多项管理办法，在内控制度中设置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并严格按照管理办法执行。一是严格按照预算开支，没有超标准、超规模、超范围开支；二是严格开支管理，做到了专款专用，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的情况；三是加强内部检查和审计，进选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审计，确保专项资金落到实处。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主要内容。
2024年我单位涉及绩效评价的项目有3个，为上级补助装备经费、上级补助办案业务经费和辅警经费。上级补助装备经费和上级补助办案业务经费的依据为《财政部关于印发<政法经费分类保障办法(试行)>的通知和省级政法转移支付资金相关管理办法》；辅警经费的立项依据为《湖南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上级补助办案业务经费主要用于办案和相关公安业务支出；上级补助业务装备费主要用于公安信息化建设及装备采购；辅警经费主要用于辅警日常工资的发放、社会保障缴费及服装费支出。
2、项目绩效目标。
（1）、上级补助办案业务经费：上级补助办案业务经费为确保公安机关有效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坚强可靠的物质保障。通过绩效评价了解我局中央政法转移支付办案费使用情况及取得的成效，使我局办案业务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提高了公安部门破案、办案的效率和质量，公安队伍建设进一步提升，民警素质和执法水平得到明显提高。
（2）、上级补助装备经费：上级补助办案业务经费为确保公安机关有效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坚强可靠的物质保障。通过绩效评价了解我局中央政法转移支付办案费使用情况及取得的成效，发现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装备费项目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为加强财政支出规范化管理，提高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装备费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益，助力现代化警务模式顺利开展，提高公安业务水平。
（3）、辅警工资：协助民警准确及时接警、派警；协助民做好各项考核任务；协助民警做好各项日常工作。
（3） 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
绩效评价是对单位财务状况全面、客观地评价，为单位财务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帮助单位发现问题短板、解决问题，促进高效工作。办公室根据《怀化市专项资金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及评分表》对82万元上级补助办案专项经费进行了自评打分，并认真撰写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同时认真收集相关佐证资料，确保自评工作真实、客观。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我单位专项资金上级补助办案业务经费、装备费资金来源为上级拨款，辅警经费为市财政保障，由市财政预算及国库拨入我单位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2） 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可用表格形式反映）
（1） 资金计划
2024年我单位专项资金82万元，其中上级补助办案业务费、上级补助装备费58万元资金来源为上级拨款，辅警经费24万元为市财政保障，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为82万元。
（2） 资金到位情况
截止到2024年12月31日，财政及时拨付项目资金82万元，到位情况良好，各项资金基本按照计划按时足额到位，为项目的持续稳定开展提供了充足的财力支持，资金到位率100%。
（3） 资金使用情况
2024年度项目支出初年预算数为83万元，调整后预算数为82万元，执行数为81.27万元，执行率为99.11%。专项资金所有支出均符合财政管理规定，未发现违规使用资金的情况，具体详见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年初预算数（万元）
	全年预数（万元）
	全年执数（万元）
	执行率
	资金来源

	1
	上级补助办案业务经费
	36.6
	35.6
	35.6
	100%
	年初预算

	2
	上级补助装备经费
	22.4
	22.4
	22.4
	97.14%
	年初预算

	3
	辅警经费
	24
	24
	24
	100%
	年初预算



（3） 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根据专项资金管理的要求，我分局按照怀化市公安局制定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严格执行。专项资金实行专户管理，做到专款专用。其中上级补助装备经费和上级补助办案经费为中央及省级转移支付资金，严格按照公安部及省厅要求支出。
3、 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
充分了解项目需求和目标，结合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科学、可行的项目实施方案。
（二）、项目管理情况
建立完善的项目实施过程监督机制，加强对项目实施进度、质量、资金使用等方面的监督检查。
（三）、项目监管情况
    加强对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制度和财务核算制度的要求，规范资金支付流程，确保资金安全、合理使用。
4、 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整体而言，各项目实施情况良好，实施进度为100%，完成及时率100%左右，我单位各项目的使用均达到年初项目预期目前，且效果良好。
（2） 项目效益情况
1、绩效目标
（1）上级补助装备经费
上级补助装备经费为确保公安机关有效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坚强可靠的物质保障。通过绩效评价全面了解我局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装备费使用情况及取得的成效，提高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装备费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益。
（2）上级补助办案业务经费
上级补助办案经费为确保公安机关有效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坚强可靠的物质保障。通过绩效评价全面了解我局中央政法转移支付办案费使用情况及取得的成效，提高中央政法转移支付办案费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益。
（3）辅警经费（局机关）
协助民警做好各项考核任务及协助民警做好各项日常工作。
2. 绩效指标
（1） 经济效益
促进城市治安稳定，提升群众安全感。
（2） 社会效益
办案业务条件和装备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提高了公安部门破案、办案的效率和质量，公安队伍建设进一步提升，民警素质和服务质量得到明显提高，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赞誉。
（3） 生态效益
公安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保障我局各项业务经费，社会治安持续良好，生态效益良好。
（4） 可持续效益
政治社会大局持续稳定，治安防控能力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持续增强。
（5） 服务对象满意度
实施整体社会效益及社会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调查，基本情况是群众对项目实施满意度达到100%，达到预期的效果。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2024年度我局项目绩效评价的3项目，自主分均在90分以上，自评等级为“优”。
（二）存在问题
无
（三）相关建议
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建议加强资金的保障力度，以保障民警、辅警的各类基本开支。


报告应包括以下附件：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一个项目支出一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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